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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编制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城

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结合武汉城乡规划和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 

第二条  主要内容 

本导则主要是对本单元的用地主导性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基本生态控制线、三线一路等“空间管制线”，红线、绿线、

紫线、蓝线、黄线等“五线”，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强度、建筑高

度、综合管线等进行规划控制，其控制内容是城乡规划管理的法定依

据。 

第三条  管控方式 

本导则“空间管制线”、“五线”以及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采取实

线控制、虚线控制、点位控制和指标控制。 

第四条  编制依据 

本导则的编制依据是《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过

渡版总图）、《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

成果）、《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分区规划（2018-

2035年）》等。 

第五条  修改程序 

对本导则的修改，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定调整程序，并报经原审批

机关审查同意。 



 
 

第二章 规划范围及主导功能 

第六条  规划范围 

东西湖区B0304、B0309编制单元（以下简称“本单元”）北至金山

大道，南至东西湖大道，西至九通路，东至张毕湖，规划用地面积

630.90公顷。 

第七条  主导功能 

本单元承担的主导功能为行政办公、商业休闲、居住。 

第八条  兼容性规定 

本单元用地主导性质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GB50137-2011)》和《新版<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GB50137-2011)>实施指南（试行）》执行，可兼容、禁止兼容的内

容按照《武汉市规划用地兼容性规定（试行）》执行。 

 

第三章 空间管制 

第九条  永久基本农田 

本单元控制9处永久基本农田（具体内容见控制图则），总用地面

积5.05公顷。应严格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 

本单元不涉及“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故不对其进行控制。 

第十一条  基本生态控制线 



 
 

本单元沿硚孝高速两侧控制为生态底线区（具体内容见控制图

则），总用地面积 2.21 公顷。 

基本生态控制线应严格遵循《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三线一路 

本单元环釜湖控制“三线一路”区域（具体内容见控制图则），

其中湖泊水域保护线范围 12.56 公顷，环湖绿化控制线范围 7.28 公

顷，采取实线控制。 

“三线一路”区域按照《武汉市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及相

关规定实行控制。 

第四章 “五线”控制 

第十三条   “红线”控制 

本单元的“红线”为城市道路控制线。城市道路按照快速路（含

高速公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含公共通道）四级控制（具体内

容见控制图则）。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采取实线控制，城市支路（含公共通道）

采取虚线控制。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具体控制要求见下表： 

名称 级别 宽度（米） 控制类型 备注 

东西湖大道 快速路 70～80 实线控制 现状 

金山大道 主干路 60 实线控制 现状 

东吴大道 主干路 40 实线控制 现状 

九通路 主干路 80 实线控制 现状 

临空港大道 主干路 40～80 实线控制 现状 

吴中街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规划 

田园街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规划 



 
 

吴西路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 

七雄路 次干路 30～65 实线控制 现状/规划 

六顺路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 

四明路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 

三秀路 次干路 35 实线控制 现状 

二雅路 次干路 30 实线控制 现状 

第十四条   “绿线”控制 

  本单元的“绿线”包括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的用地控制线（具

体内容见控制图则）。 

本单元公园绿地按照城市级公园（市、区级综合公园，专类公园）、

社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带状公园、街头绿地）两级公园绿地进行

控制，公园绿地（不含基本农田）总面积为 103.46 公顷。 

其中，城市级公园绿地总面积为 45.91 公顷，采取实线控制；社

区级公园绿地总面积为 57.55 公顷，采取虚线控制。 

绿地率参照《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执行。 

第十五条   “紫线”控制 

本单元的“紫线”为规划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界线（具

体内容见控制图则）。 

本单元划定不可移动文物西郊公园碉堡保护范围界限，采取实线

控制。 

第十六条   “蓝线”控制 

本单元的“蓝线”为规划确定的江河、湖、水库、渠和湿地等城

市地表水体的用地控制线（具体内容见控制图则）。 

本单元划定釜湖水体控制线，总面积 12.56 公顷，采取实线控制。 

第十七条   “黄线”控制 



 
 

本单元的“黄线”为城市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的用地控制线。 

轨道交通 1 号线、6 号线、17 号线、31 号线控制线采取实线控

制。 

高压走廊、燃气走廊、市政管线控制走廊采取虚线控制，走廊控

制宽度依据设施相关保护规定执行。规划拟废除或迁改的高压走廊及

其他各类管线走廊控制线为临时设施走廊控制线。临时设施走廊在其

功能取消前，其他建设项目不得占用。 

轨道交通站点、公交场站、加油加气站、供水、供电、供燃气、

通信、邮政、排水、环卫、消防等各类交通及市政公用设施均采取实

线控制。本单元规划交通及市政公用设施 20 处，总用地面积 8.09 公

顷。其中轨道交通站点 4 处，用地面积 1.95 公顷；公交首末站 3 处，

用地面积 0.96 公顷；加油加气站 3 处，用地面积 0.67 公顷；给水加

压站 2 处，用地面积 1.72 公顷；变电站 4 处，用地面积 1.60 公顷；

通信机楼 2 处，用地面积 0.72 公顷；邮政支局 1 处，用地面积 0.35

公顷；垃圾转运站共 1 处，用地面积 0.12 公顷。 

独立用地公共停车场、复合利用雨水调蓄池采用虚线控制，本单

元规划独立公共停车场 3 处，用地面积 0.84 公顷；复合利用雨水调

蓄池 2 处，用地面积 1.27 公顷；总用地面积 2.11 公顷。 

复合利用公共停车场采用点位控制。本单元规划复合绿化公共停

车场 4 处，控制泊位不少于 700 个。 



 
 

第五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控制 

第十八条  设施等级及控制方式 

本单元共控制行政、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福利设施 42 处

（具体内容见控制图则），总用地面积 78.69公顷，均采取实线控制。 

行政办公用地 16处，用地面积 10.27公顷。 

文化设施用地 2 处，用地面积 1.77 公顷。其中，区级文化设施

用地 1 处，用地面积 0.98 公顷；街道级文化设施用地 1 处，用地面

积 0.79公顷。 

体育用地 3处，用地面积 4.11公顷。其中，区级体育用地 1处，

用地面积 1.58公顷；街道级体育用地 2处，用地面积 2.53公顷。 

医疗卫生用地 3 处，用地面积 5.09 公顷。其中，区级医疗卫生

用地 1 处，用地面积 3.49 公顷；街道级医疗卫生用地 2 处，用地面

积 1.60公顷。 

街道级社会福利用地 1处，用地面积 0.63公顷。  

教育科研用地 5处，用地面积 12.38公顷。 

中小学共控制 12 所，总用地面积 44.44 公顷。其中中学 5 所，

用地面积 27.28公顷；小学 7所，用地面积 17.16公顷。 

街道级以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武汉市新建地区公共设施配套标准指引（试行稿）》

等文件执行。 



 
 

第六章 建筑强度和高度控制 

第十九条  建筑强度 

本单元划分为一个强度分区，其中，居住用地基准容积率控制在

2.0-2.5 之间，商服用地基准容积率控制在 2.5-3.0 之间，位于轨道站

点 500 米范围内用地基准容积率可按上限控制。基准容积率调整系数

参照主城区相关规定执行。 

本单元后续建设项目审批按照武汉市最新强度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建筑高度 

本单元建筑高度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论证后确定，须满足机

场净空保护要求及吴家山空管雷达限高控制要求。  

第七章 综合管线控制 

第二十一条  敷设原则 

城市工程管线宜地下敷设，注重多方协调，避让不利条件，提倡

沿路布置，保持合理间距。 

第二十二条  管线控制要求 

工程管线综合布置应与道路规划、竖向规划协调进行，采用城市

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工程管线敷设应避开土质松软地区、地震断裂带、沉陷区、滑坡

危险地带、洪峰口等不利地带。 

沿城市道路规划的工程管线应与道路中心线平行。道路红线宽度



 
 

超过 30 米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给水配水管线和燃气配气管线，道

路红线宽度超过 40 米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排水管道。 

工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以及工程管线之间水平距离、最

小覆土深度、交叉时最小垂直净距应符合国家规范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相关地名、设施名称情况说明 

本导则中，未经强制性程序批准的各类地名，道路和市政设施名

称，均为规划暂用名。 

第二十四条  解释权说明 

本导则由东西湖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附：名词解释 

1、“五线”控制 

“五线”控制包括对红线、绿线、紫线、蓝线及黄线的控制。其

中： 

红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主要城市支

路。 

绿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城市级（包括市级、区级、专类）公园绿地、

社区级公园绿地的用地控制线；城市防护绿地用地控制线；广场用地

控制线；生产绿地用地控制线；生态公园用地控制线。 

紫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

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蓝线是指规划确定的湖泊水体(参见《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中保

护目录)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其他水体控制线为重要河流、水渠等

保护的地域控制界限。 

黄线是指规划确定的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必须控制的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 

2、实线控制 

实行实线控制的规划内容，其地块的位置、建设规模、设施要求

等原则上不得更改，边界形状可根据具体方案深化确定。 

3、虚线控制 

实行虚线控制的规划内容，其地块规模和设施要求等不得做出更

改，地块的位置和边界可以在管理单元内根据具体方案深化确定。 



 
 

4、点位控制 

实行点位控制的规划内容，其设施主要与其他类型用地复合利用，

设施要求等不得做出更改，设施位置在管理单元内根据具体方案深化

确定。 

5、指标控制 

实行指标控制的规划内容，其控制要求采用指标予以界定，控制

指标不得改变，其用地的位置和范围则可以通过下位规划落实。 

6、配套管理规定  

（1）《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和《新版<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实

施指南（试行）》； 

（2）《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 

（3）《武汉市规划用地兼容性规定（试行）》； 

（4）《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 

（4）《武汉市主城区用地建设强度管理暂行规定（试行）》； 

（5）《武汉市海绵城市设计导则》； 

（5）《武汉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 248 号令）； 

（6）《武汉市城市规划地域划分及编码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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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管制要求

0       100               300M

一、基本情况

三、"五线"控制要求

四、建筑强度与高度控制要求

六、规划单元空间管制与设施用地控制要求

1、B0309规划单元

主导功能：居住、商业、行政办公、市级公园

2、B0304规划单元

主导功能：居住、商业、行政办公

五、综合管线控制要求

  （1）城市工程管线宜地下敷设.

  （2）工程管线综合布置应与道路规划、竖向规划协调进行，采用城市统一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3）工程管线敷设应避开土质松软地区、地震断裂带、沉陷区、滑坡危险地带、洪峰口等不利地带。

  （4）沿城市道路规划的工程管线应与道路中心线平行。道路红线宽度超过30米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给水配水管线和燃气配气

管线，道路红线宽度超过40米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排水管道。

  （5）工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以及工程管线之间水平距离、最小覆土深度、交叉时最小垂直净距离应符合国家规范规定。

图   例

编 制 单 位
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武汉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编 制 时 间 2021年5月

1、 红线控制

本单元的“红线”为城市道路控制线。城市道路按照快速路（含高速公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含公共通道）四级控制（具体内容

见控制图则）。

2、 绿线控制

    本单元公园绿地按照城市级公园（市、区级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带状公园、街头绿地）两级公园绿地进行

控制，公园绿地（不含基本农田）总面积为103.46公顷。其中，城市级公园绿地总面积为45.91公顷，采取实线控制；社区级公园绿地总面积

为57.55公顷，采取虚线控制。绿地率参照《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执行。

3、 紫线控制   

    本单元划定不可移动文物西郊公园碉堡保护范围界限，采取实线控制。

4、 蓝线控制

    本单元划定釜湖水体控制线，总面积12.56公顷，采取实线控制。

5、 黄线控制

    本单元的“黄线”为城市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的用地控制线。

    轨道交通1号线、6号线、31号线、17号线控制线采取实线控制。

    高压走廊、燃气走廊、市政管线控制走廊采取虚线控制，走廊控制宽度依据设施相关保护规定执行。规划拟废除或迁改的高压走廊及其

他各类管线走廊控制线为临时设施走廊控制线。临时设施走廊在其功能取消前，其他建设项目不得占用。

    轨道交通站点、公交场站、加油加气站、供水、供电、供燃气、通信、邮政、排水、环卫、消防等各类交通及市政公用设施均采取实线

控制。本单元规划轨道交通站点、公交首末站、加油加气站、给水加压站、变电站、通信机楼、邮政支局、垃圾转运站共20处，总用地面积为

8.09公顷。独立用地公共停车场、复合利用雨水调蓄池采用虚线控制，本单元规划独立公共停车场3处，总用地面积2.11公顷。复合利用公共

停车场采用点位控制，本单元规划复合绿化公共停车场4处，控制泊位不少于7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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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北至金山大道，南至东西湖大道，西至九通路，东至张毕湖，规划用地面积630.90公顷。本单元承担的主导功能

为行政办公、商业休闲、居住。本单元用地主导性质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和《新

版<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实施指南（试行）》执行，可兼容、禁止兼容的内容按照《武汉

市规划用地兼容性规定（试行）》执行。

1、  永久基本农田

    本单元控制9处永久基本农田，总用地面积5.0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采取实线控制，应严格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相关规定执行。

2、 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

    本单元不涉及“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故不对其进行控制。

3、 基本生态控制线

    本单元沿硚孝高速两侧控制为生态底线区，总用地面积2.21公顷。基本生态控制线应严格遵循《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4、 三线一路

    本单元环釜湖控制 “三线一路”区域，其中湖泊水域保护线范围12.56公顷，环湖绿化控制线范围7.28公顷，采取实线

控制。“三线一路”区域按照《武汉市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及相关规定实行控制。

1、 建设强度  

    本单元区划分为一个强度分区，其中，居住用地基准容积率控制在2.0-2.5之间，商服用地基准容积率控制在2.5-3.0之间，

位于轨道站点500米范围内用地基准容积率可按上限控制。基准容积率调整系数参照主城区相关规定执行。

    本单元后续建设项目审批按照武汉市最新强度管理规定执行。

2、 建筑高度   

    本单元建筑高度

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规划论证后确定，须

满足机场净空保护要

求及吴家山空管雷达

限高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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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垃圾中转站占补平衡方案

居住用地

图例

环卫用地

商业用地

公园绿地

规划范围

一类工业用地

海口垃圾站异地重建用地方案(二)

硚
孝
高
速

金山大道

垃圾站新址
占地面积0.77公顷

公园绿地
占地面积0.77公顷

1、海口垃圾中转站异地重建用地方案

环卫设施补偿用地
占地面积0.52公顷

2、环卫用地补偿方案

海口垃圾站异地重建用地方案(二)

硚
孝
高
速

金山大道

现状海口垃圾中转站
占地面积1.29公顷

 控规调整前

 控规调整后

 控规调整前

 控规调整后

1、海口垃圾中转站异地重建用地方案：

海口垃圾中转站新址位于硚孝高速与金山大道

路口东北侧，占地面积0.77公顷，垃圾站新址

占用的0.77公顷公园绿地在新桥二路南侧商业

用地中进行占补平衡；

2、环卫用地补偿方案：在兴工十三路与

汉丹北路路口东南侧控制0.52公顷用地作为环

卫备用地；

控规调整后，环卫用地（1.29公顷）面积

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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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占补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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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东西湖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局部用地调整方案




